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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及所

辖地区制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引用标准

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保护农作物的大气污染物 高允许浓度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总则

本标准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而制定

本标准是指导制定和修订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方法标准

本标准以大气质量标准为控制目标 在大气污染物扩散稀释规律的基础上 使用控制区 定义见

条 排放总量允许限值和点源排放允许限值控制大气污染的方法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此

外 各地还可结合当地技术经济条件 应用 佳可行和 佳实用技术方法或其他总量控制方法制定地方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全国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制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列入项目的污染物排放允许限值 不得

宽于本标准方法计算的排放限值和国家有关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本标准各条规定在一般条件下具有同等效力 但对同一污染源标准中各条所确定的允许排放限值

不一致时 应以其中 小允许排放限值为准

附录中各条规定供使用本标准时参考

气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区及大气环境功能分区

气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区 以下简称总量控制区 是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城镇规划 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要求而决定对大气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控制的区域 总量控制区以外的区域称非总量控制

区 例如广大农村以及工业化水平低的边远荒僻地区 但对大面积酸雨危害地区应尽量设置 和

排放总量控制区

大气环境功能区是因其区域社会功能不同而对环境保护提出不同要求的地区 功能区数目不限

但应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城乡总体规划分为一 二和三类与 中三类大气质量

区相对应 即



一类区 为国家规定的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 疗养地等

二类区 为城市规划中确定的居民区 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 文化区 名胜古迹和广大农村等

三类区 为大气污染程度比较重的城镇和工业区以及城市交通枢纽 干线等

一 二 三类功能区分别执行 所规定的一 二 三级大气质量标准

总量控制区及非总量控制区均可按 条进行功能区的划分

本标准中各功能分区内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均按 确定 对该标准未规定浓度限值的污

染物 则按 中有关居住区容许浓度限值确定 农作物保护区按 所规定的浓度限值确定

燃料燃烧过程产生的气态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方法

燃料燃烧过程产生的气态大气污染物系指各种生产能源的设备燃烧各种矿物燃料产生的大气污染

物 如飘尘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 本章内简称大气污染物

总量控制区内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限值的计算方法

总量控制区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限值由式 计算

式中 总量控制区某种污染物年允许排放总量限值

第 功能区某种污染物年允许排放总量限值

功能区总数

总量控制区内各功能分区的编号

总量下标

某种污染物下标

各功能区污染物排放总量限值由式 计算

式中 见 定义

总量控制区总面积

第 功能区面积

第 功能区某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系数 计算方法见

各类功能区内某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系数 由式 计算

式中 见 定义

等国家和地方有关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所规定的与第 功能区类别相应的年日平

均浓度限值

地理区域性总量控制系数 可参照表 所列数据选取 亦可按附录

方法求取 或经环境大气质量评价和预测研究后确定

总量控制区内低架源 几何高度低于 的排气筒排放或无组织排放源 大气污染物年排放

总量限值由式 计算

式中 总量控制区内某种污染物低架源年允许排放总量限值


